附件3：

材料提交要求和时间安排
	提交对象
	序号
	提交材料
	提交要求
	提交时间

	项目结题材料
（项目组提交学院）
	1
	项目结题申请表
	电子版
	4月20日前

	
	2
	项目结题验收表
	电子+纸质3份
	

	
	3
	项目结题总结
	电子+纸质2份
	

	
	4
	项目信息简表
	电子版
	

	
	5
	项目实施情况记录本
	纸质
	

	
	6
	国家级/校级项目成果统计表
	电子版
	

	
	7
	项目成果
	电子+纸质1份
	

	国家级项目
（学院提交教务处）
	1
	国家级项目结题材料
	按文件要求
	

	
	2
	国家级项目成果汇总表
	汇总后，电子版
	

	
	3
	国家级项目结题申请汇总表
	汇总后，电子+纸质1份
	

	校级项目
（学院提交教务处）
	1
	校级项目验收答辩安排表（附件1）
	电子版
	5月1日前

	
	2
	校级项目验收结果汇总表（附件2）
	电子+纸质
	

	
	3
	校级项目成果汇总表
	汇总后，电子版
	

	
	4
	所有校级项目的结题材料
	电子版
	

	
	5
	优秀校级项目的结题材料
	纸质版
	


注：国家级、校级项目应报教务处的材料均以学院为单位统一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其中需提交的纸质材料应按项目装入档案袋，并粘贴档案袋封面。

